送达地址确认书

	当事人（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手机号
	

	如果选择电子邮箱送达，请填写电子邮箱地址

	电子邮箱地址
	

	如果选择邮寄送达，请填写邮寄地址

	收件人姓名
	
	手机号
	

	详细收件地址
	

	收件人身份证号
	
	邮编
	

	告知事项
	1.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相关文书，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确切的送达地址。

2.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行政处罚全过程。如果送达地址有变更，当事人应当及时书面告知变更后的送达地址。

3.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文书无法送达或者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将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4.接受电子送达方式的，以发送方设备显示发送成功视为送达。但当事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与发送方对应系统显示发送成功的日期不一致的，以当事人证明到达其特定系统的日期为准。

	当事人（企业）确认
	我已阅读(听明白)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提供了上栏送达地址，确认了上栏送达方式，并保证所提供的各项内容是正确的、有效的。如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生变化，将及时书面告知你单位。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